清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地方金融组织双随机抽查方案

为贯彻落实省市县关于地方金融监管工作部署，依据《河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河北省地方金融管理局2025年河北省地方金融管理系统“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实施方案》等有关规定，县政府办定于2025年5月至10月对我县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典当行开展“双随机、一公开”随机抽查检查，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抽查内容和依据
按照《河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河北省地方金融管理局2025年河北省地方金融管理系统“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实施方案》规定的法律依据、规范程序和检查方法对抽查对象实施检查。
二、抽查时间
2025年5月至10月。
三、检查对象和执法检查人员抽取
按照河北省地方金融管理局《2025年河北省地方金融管理系统“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实施方案》要求，依托河北省双随机监管工作平台，对我县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典当行进行检查。
按照河北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细则》要求，从本级执法人员名录库中随机匹配执法检查人员。每组检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
四、抽查方式
可以依法采取书面检查、实地核查、网络监测等方式。上级部门可以委托下级部门实施检查。
每次检查可以根据需要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第三方机构开展专业服务；可依法利用其他政府部门作出的检查核查结果、专业机构作出的专业结论或人民法院的生效文书。
执法检查人员应当及时填写行政执法检查文书，并根据实际情况中可能存在的执法风险，采取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现场检查情况。
五、抽查结果处理和运用
1.按照“谁管辖、谁负责”的原则，对随机抽查中发现的问题实施后续监管，做好抽查检查与后续监管工作的衔接。应予立案查处的，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进行。属于其他行政机关管辖的，应当依法移送其他具有管辖权的机关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2.检查结果应当在抽查检查完成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在履行审批程序后，按照“谁检查、谁录入”的原则，将检查结果录入“河北省双随机监管工作平台”进行公开，或者在清河县人民政府官网公示。抽查检查结果信息包括未发现问题、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等8类。已实施检查但未进行公示的，视为未完成抽查检查。
3.抽查检查结果的公示只针对检查行为本身，后续对检查对象作出的行政处罚等监管执法结果信息应按照规定的程序在作出处理后另行依法向社会公示。



附件：1.清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2025年随机抽查工作计划
2.2025年清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抽查事项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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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附件1

		清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2025年度随机抽查工作计划

		单位（盖章）：																制表时间：2025年1月3日

		本县（市、区）发起的部门联合随机抽查工作计划

		抽查计划编号		抽查计划名称		抽查任务编号		抽查任务名称		抽查类型		抽查比例		抽查事项		抽查对象
范围		发起部门		联合部门		抽查时间

		联2025001		2025年清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联合抽查001		联001		2025年清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部门联合抽查01		定向		10%		对小额贷款公司法人治理情况的检查；对小额贷款公司业务合规情况的检查；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管理情况的检查；对小额贷款公司信息报送情况的检查；对小额贷款公司风险防控情况的检查；
		小额贷款服务行业		清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清河县市场监管局		2025年5月至10月

		联2025002		2025年清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联合抽查002		联002		2025年清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部门联合抽查02		定向		10%		对融资担保公司资产比例的检查；对融资担保公司放大倍数和单户集中度的检查；对融资担保公司关联担保的检查；对融资担保公司提取准备金情况的检查；对融资担保公司内部治理的检查；对融资担保公司其他开展业务和风险管控情况的检查；		融资担保行业		清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清河县市场监管局		2025年5月至10月

		联2025003		2025年清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联合抽查003		联003		2025年清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部门联合抽查03		定向		10%		对典当行公司治理情况的检查；对典当行风险防控情况的检查；对典当行业务合规情况的检查。		典当行业		清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清河县市场监管局、清河县公安局		2025年5月至10月



		备注：1.抽查计划名称为：年度+行政区划+部门联合抽查+序号。
      2.抽查时间必须填到月份。      

		联系人：黄祖国												电话：8166871





附件2

		附件2

		市有关部门2024年内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

		单位（盖章）：																制表时间：    年   月   日

		抽查计划
编号		抽查计划名称		抽查任务
编号		抽查任务名称		抽查类型		抽查
比例		抽查事项		抽查对象范围		发起科室		联合科室		抽查时间		备注

		2024001		2024年邢台市市场监管局内部联合随机抽查001		001号		2024年邢台市市场监管局食品生产企业内部联合随机抽查		定向抽查		5%		登记事项检查、公示信息检查、食品生产监督检查、食品销售监督检查		2024年6月30日前登记设立的食品生产企业		食品生产科		信用科、食品流通科		2024年7月至9月		（注明：市本级或本系统开展）

		2024002		2024年邢台市市场监管局内部联合随机抽查002		002号		2024年邢台市市场监管局市场主体第二次内部联合随机抽查		不定向抽查		2%		《邢台市市场监管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规定的所有检查事项		2024年10月30日前登记设立、已成立状态的市场主体		信用科		广告科、消保科、产品质量监管科		2024年11月至12月（具体到某月）		（注明：市本级或本系统开展）

		以上为示例，请参照填写

		备注：1.抽查计划名称为：年度+行政区划+部门+随机抽查+序号，抽查任务名称以实施方案名称为准。
      2.抽查时间必须填到月份。

		联系人：												电话：





附件3

		附件3

		市有关部门2024年拟发起的部门联合抽查工作计划

		单位（盖章）：																制表时间：   年  月   日

		抽查计划
编号		抽查计划名称		抽查任务编号		抽查任务名称		抽查
类型		抽查
比例		抽查事项		抽查对象
范围		发起部门		联合部门		抽查时间		备注

		联2024001		2024年邢台市部门联合抽查001		联0001		（以实施方案名称为准）		定向		20%		（本次抽查确定的联合抽查事项清单）		（依各参与部门需求确定）		市市场监管局		市人社局、交通局、住建局等		2024年5月至6月（具体到某月）		（注明：市本级或本系统开展）



		上述为示例，请参照填写。

		备注：1.抽查计划名称为：年度+行政区划+部门+随机抽查+序号，抽查任务名称以实施方案名称为准。
      2.抽查时间必须填到月份。

		联系人：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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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清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2025年度随机抽查工作计划

单位（盖章）： 制表时间：2025年1月3日

备注：1.抽查计划名称为：年度+行政区划+部门联合抽查+序号。

      2.抽查时间必须填到月份。      

联系人：黄祖国 电话：8166871

本县（市、区）发起的部门联合随机抽查工作计划

抽查计划

编号

抽查计划名称

抽查任务

编号

抽查任务名称

抽查

类型

抽查

比例

抽查事项

抽查对象

范围

发起部门 联合部门 抽查时间

联

2025001

2025年清河县

人民政府办公

室联合抽查001

联001

2025年清河县人

民政府办公室部

门联合抽查01

定向 10%

对小额贷款公司法人治理情况的检查；

对小额贷款公司业务合规情况的检查；

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管理情况的检查；

对小额贷款公司信息报送情况的检查；

对小额贷款公司风险防控情况的检查；

小额贷款服务

行业

清河县人民

政府办公室

清河县市场

监管局

2025年5月

至10月

联

2025002

2025年清河县

人民政府办公

室联合抽查002

联002

2025年清河县人

民政府办公室部

门联合抽查02

定向 10%

对融资担保公司资产比例的检查；对融

资担保公司放大倍数和单户集中度的检

查；对融资担保公司关联担保的检查；

对融资担保公司提取准备金情况的检

查；对融资担保公司内部治理的检查；

对融资担保公司其他开展业务和风险管

控情况的检查；

融资担保行业

清河县人民

政府办公室

清河县市场

监管局

2025年5月

至10月

联

2025003

2025年清河县

人民政府办公

室联合抽查003

联003

2025年清河县人

民政府办公室部

门联合抽查03

定向 10%

对典当行公司治理情况的检查；对典当

行风险防控情况的检查；对典当行业务

合规情况的检查。

典当行业

清河县人民

政府办公室

清河县市场

监管局、清

河县公安局

2025年5月

至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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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2025年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事项清单









		清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对融资担保公司开展业务和风险管控情况的现场检查		对融资担保公司资产比例的检查		重点检查事项		《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九条；《融资担保公司资产比例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河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其他有关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文件等。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网络检查、专业机构核查		资产比例是否符合监管要求等。

						对融资担保公司放大倍数和单户集中度的检查		重点检查事项		《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八条；《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融资担保责任余额计量办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河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其他有关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文件等。
				在保业务担保放大倍数和单户集中度是否符合监管要求等。

						对融资担保公司关联担保的检查		重点检查事项		《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八条；《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条；《河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其他有关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文件等。				关联担保是否符合监管要求等。

						对融资担保公司提取准备金情况的检查		重点检查事项		《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河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其他有关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文件等。				是否按照规定提取相应的准备金等。

						对融资担保公司内部治理的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二条；《河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其他有关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文件等。				是否建立完善的组织架构，高管是否正常履行职责等。

						对融资担保公司其他开展业务和风险管控情况的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第四十条；《河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其他有关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文件等。				是否存在违反《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及配套制度、《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河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等其他违法违规问题。

				对小额贷款公司开展业务和风险管控情况的现场检查		对小额贷款公司法人治理情况的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三章等；《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第五条等；《河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等；其他有关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文件等。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网络检查、专业机构核查		是否建立完善的组织架构，高管是否正常履行职责等。

						对小额贷款公司业务合规情况的检查		重点检查事项		《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二章等；《河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等；其他有关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文件等。				是否按照监管规定开展业务等。

						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管理情况的检查		重点检查事项		《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二章等；《河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等；其他有关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文件等。				对外融资是否符合监管规定等。

						对小额贷款公司信息报送情况的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六章等；《河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等；其他有关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文件等。				是否按规定向监管机构报送数据信息资料等。

						对小额贷款公司风险防控情况的检查		重点检查事项		《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三章等；《河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等；其他有关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文件等。				风险防控是否符合监管规定等。

				对典当行开展业务和风险管控情况的现场检查		对典当行公司治理情况的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典当管理办法》第五十四条等；《典当行业监管规定》第三十五条等；《河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其他有关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文件等。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网络检查、专业机构核查		是否建立完善的组织架构，高管是否正常履行职责等。

						对典当行风险防控情况的检查		重点检查事项		《典当管理办法》第五十四条；《典当行业监管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等；《河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其他有关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文件等。				风险控制是否符合监管规定等。

						对典当行业务合规情况的检查		重点检查事项		《典当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至第四十五条等；《典当行业监管规定》第八条等，第十九条至第三十六条；《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加强典当行监督管理的通知》第三条；《河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其他有关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文件等。				是否依法合规经营、回归典当本源；资金管理是否合规；当票、续当凭证、当物的管理是否合规；档案管理、信息化情况、财务管理是否合规等。






image2.emf
对融资担保公司开展业

务和风险管控情况的现

场检查

对融资担保公司资产比例的

检查

重点检查

事项

《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融资性

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九条；《融资担保公司

资产比例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

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河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条例》第三十三条；其他有关国家法律、法规、规章、

制度文件等。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网络检查、专业机构核

查

资产比例是否符合监管要求等。

对融资担保公司放大倍数和

单户集中度的检查

重点检查

事项

《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十六条、

第二十八条；《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

七条、第二十八条；《融资担保责任余额计量办法》第

十五条、第十六条；《河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

第三十三条；其他有关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文

件等。

在保业务担保放大倍数和单户集中度是否符合监管要求等。

对融资担保公司关联担保的

检查

重点检查

事项

《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二十八

条；《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条；《河

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其他有关国

家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文件等。

关联担保是否符合监管要求等。

对融资担保公司提取准备金

情况的检查

重点检查

事项

《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河北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其他有关国家

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文件等。

是否按照规定提取相应的准备金等。

对融资担保公司内部治理的

检查

一般检查

事项

《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二条；《河北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其他有关国家

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文件等。

是否建立完善的组织架构，高管是否正常履行职责等。

对融资担保公司其他开展业

务和风险管控情况的检查

一般检查

事项

《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融资性

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第四十条；《河北省地方金融

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其他有关国家法律、法规

、规章、制度文件等。

是否存在违反《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及配套制度、《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河北省地方金融监

督管理条例》等其他违法违规问题。

对小额贷款公司开展业

务和风险管控情况的现

场检查

对小额贷款公司法人治理情

况的检查

一般检查

事项

《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三章等；《关于

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第五条等；《河北省地

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等；其他有关国家法

律、法规、规章、制度文件等。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网络检查、专业机构核

查

是否建立完善的组织架构，高管是否正常履行职责等。

对小额贷款公司业务合规情

况的检查

重点检查

事项

《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二章等；《河北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等；其他有关国

家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文件等。

是否按照监管规定开展业务等。

对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管理情

况的检查

重点检查

事项

《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二章等；《河北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等；其他有关国

家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文件等。

对外融资是否符合监管规定等。

对小额贷款公司信息报送情

况的检查

一般检查

事项

《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六章等；《河北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等；其他有关国

家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文件等。

是否按规定向监管机构报送数据信息资料等。

对小额贷款公司风险防控情

况的检查

重点检查

事项

《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三章等；《河北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等；其他有关国

家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文件等。

风险防控是否符合监管规定等。

对典当行开展业务和风

险管控情况的现场检查

对典当行公司治理情况的检

查

一般检查

事项

《典当管理办法》第五十四条等；《典当行业监管规定

》第三十五条等；《河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第

三十三条；其他有关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文件

等。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

网络检查、专业机构核

查

是否建立完善的组织架构，高管是否正常履行职责等。

对典当行风险防控情况的检

查

重点检查

事项

《典当管理办法》第五十四条；《典当行业监管规定》

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等；《河北省地

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其他有关国家法律

、法规、规章、制度文件等。

风险控制是否符合监管规定等。

对典当行业务合规情况的检

查

重点检查

事项

《典当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至第四十五条等；《典当

行业监管规定》第八条等，第十九条至第三十六条；《

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加强典当行监督管理的通知》

第三条；《河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三

条；其他有关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文件等。

是否依法合规经营、回归典当本源；资金管理是否合规；当票、续当凭证、当物的管理是否合规；档案管理、信息化

情况

清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2025年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事项清单

清河

县人

民政

府办

公室

、财务管理是否合规等。


